
2023年离婚协议约定(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离婚协议约定篇一

生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人身权利，在不违反国家相关
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公民享有生育与不生育子女
的自由，不因与他人的协商行为而受到限制。离婚协议中约
定的禁止生育条款，是对公民生育权的人为限制，违反了公
民享有生育权的法律规定。因此，离婚协议中相关禁止生育
的条款是无效的.。

2、限定再婚后所生育子女的继承权

继承权是被继承人死亡后才开始的权利，法定继承人的继承
资格只能由被继承人自己取消，不能由他人干涉。除非是被
继承人以遗嘱的形式予以取消某继承人的继承资格。因而，
夫妻离婚时限定一方再婚后所生育子女的继承权，既违反法
律规定，也无实际意义。

3、离婚后一定期限内不得再婚

婚姻自由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利。在不违反婚姻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公民享有婚姻的自由，不受他人干涉。
离婚协议中约定的限制再婚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4、夫妻共有房产约定归子女所有

夫妻共有房产约定归子女所有，实为对子女的赠与。根据



《合同法》的规定，涉及不动产大赠与，以办理所有权变更
手续为准。因此，若离婚协议只约定房产赠与子女却不及时
办理过户手续，任何一方反悔均可致子女日后无法取得房屋
产权。

5、约定的子女抚育费至子女18周岁以后

抚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但该义务有时间限定，即在子
女18周岁以前，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在子女18周岁
以后，若子女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状况出现，父母的法定
义务即告解除。

在子女18周岁以后，父母对子女的帮助属于自愿行为，没有
法律的强行性制约。此外，根据法律规定，即便是在子女18
周岁以内，若父母一方经济条件有限，生活困难，也可以要
求降低抚育费的支付标准。

离婚协议约定篇二

生育权是法定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想什么时候行
使这种权利就可随时行使，其他任何限制行使这一权利的行
为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公民也可放弃这项权利，但这种放
弃必须以自愿为前提，且生育权是法定的，在法律许可的范
围内，公民想什么时候行使这种权利就可随时行使，其他任
何限制行使这一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公民也可
放弃这项权利，但这种放弃必须以自愿为前提，且公民即使
一时放弃了这种权利，之后又想生育子女，同样可以继续行
使生育权。

朱女士与丈夫邓先生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解除了双
方持续6年多的婚姻关系。3岁多的孩子随朱女士生活，邓先
生每月支付抚养费300元。同时，朱女士与邓先生私下又签订
了一份书面协议：为使二人的主要精力放在抚养、教育孩子
身上，二人再婚后均不得再生育子女，违约者支付对方违约



金2万元。

朱女士与邓先生离婚后，一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工作、生活，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单位同事陶先生默默地给了她许多帮助。
陶先生为人老实、憨厚，曾有过一段短暂而又失败的婚姻。
日久生情，朱女士与陶先生结婚了。婚后不久，二人有了儿
子。

得知前妻朱女士另立家庭并生育孩子之后，邓先生以其违背
了双方离婚时签订的书面协议为由，向朱女士索要违约金。
在遭到拒绝后，邓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朱女
士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违约金2万元。

朱女士与前夫达成的禁止生育协议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可见，朱女士按照
国家规定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不因与他人的协商行
为而受到限制。生育权是法定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
民想什么时候行使这种权利就可随时行使，其他任何限制行
使这一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公民也可放弃这项
权利，但这种放弃必须以自愿为前提，且公民即使一时放弃
了这种权利，之后又想生育子女，同样可以继续行使生育权。
本案中，朱女士与邓先生达成的禁止生育的协议，是对法律
赋予公民生育权的人为限制，违反了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生育
权的规定。

此外，朱女士与邓先生签订的禁止生育的协议，也侵犯了朱
女士丈夫陶先生的生育权。因为陶先生合法地行使生育权必
须以妻子朱女士的生育权不受限制为前提，如果限制了朱女
士的生育权，必然也会限制陶先生的生育权。朱女士与邓先
生签订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第三人陶先生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
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



独立实施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
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
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本案的
情况就属于当事人的约定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同时，也侵犯
了第三人的利益，所以，此民事行为应是无效的。

既然朱女士与邓先生签订的禁止生育协议是无效协议，则邓
先生再以无效协议起诉要求朱女士赔偿违约金，缺乏法律根
据，其诉讼请求不能被法律支持。

延伸阅读：

离婚协议书范本

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约定篇三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就《某某协议》项下所发生的争议，经协商达成如
下一致意见：

一、甲乙双方同意将《某某协议》项下所发生的争议的一切
纠纷均提交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甲乙双方共同约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仲裁程序适用
《某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关于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

三、甲乙双方共同选定 担任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四、甲乙双方约定开庭时间定于 年 月 日，答辩期限、
举证期限均至首次开庭前。

五、为了方便送达，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双方送达地址统一为：

六、本协议手写体与印刷体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七、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或其授权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甲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约时间：        

离婚协议约定篇四

1、贷款房屋的约定和处理。

一般而言，只要夫妻双方就房产分割达成离婚协议而变更主
贷人，银行一般会同意，并配合办理贷款合同变更手续。但
是，有些夫妻贷款周期较长，比如三十年还贷期间，并且每
个月还款额较高，比如四千元以上，而变更后的还贷人月工
资收入不足贷款金额的二倍，银行一般不会同意变更主贷人
或减少共同抵押人，除非当事人另行提供担保人，或采取其
他保险措施。因此，夫妻在协议分割房产前要注意银行变更
主贷人或减少共同抵押人是否同意。

另外，在办理银行贷款变更手续中，银行一般会严格要求当
事人双方到场，一方到场银行会拒绝办理变更手续。如果一



方当事人不到场，可以委托代理人(包括律师)委托办理变更
手续，相关委托书必须办理公证。

如果不涉及银行贷款，当事人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变
更手续，房地产交易中心一般也要求夫妻双方均到场。因此，
离婚协议的签订固然重要，但离婚协议的执行更为重要。离
婚后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以诚信为本，相互配合。但在很多时
候诚信只是一句空话，男女离婚后常常还有怨恨的交融，一
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离婚协议中应该
明确一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惩罚措施，这样，才能促使义务人
履行义务。比如，逾期不支付房屋对价的惩罚办法、不配合
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的法律后果等。

最后提醒一点，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婚后房屋权属变化
是否征收契税的批复(国税函〔〕391号6月3日)的规定，夫妻
共有房屋属共同共有财产。因夫妻财产分割而将原共有房屋
产权归属一方，是房产共有权的变动而不是现行契税政策规
定征税的房屋产权转移行为。因此，对离婚后原共有房屋产
权的归属人不征收契税。因此，如果因为夫妻离婚房屋产权
人变更，是不用交契税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房价1.5%-3%的
契税。

2、银行存款的约定和处理。

夫妻共同生活中，一般银行存款主要存在一方名下，而另一
方，特别是有些不太在意而整日忙于事业的男士，往往还不
知道家里的积蓄被存于哪个银行，甚至家里有多少存款都不
知道。为了使财产分割透明化，以及防止财产的漏分，在离
婚协议中明确共同存款的数额，以及现存于谁的名下、存于
哪一个银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给付义务方在离婚后不
履行义务，另一方也好及时到法院起诉，根据离婚协议记载
的存款信息及时查到存款的支取情况及钱款的去向。

在很多离婚协议中，对于银行存款的处理往往这样约



定：“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我们认为这样约定有
好有坏，好处在于这样简单写省事儿又省力，节约墨水;不利
之处在于，如果一方还有另一方不知道的存款，这样约定处
理方法后，即使离婚后另一方又知道一方还有银行存款，也
很难要求分割，毕竟，已经同意“离婚时各自名下的存款归
各自所有”，因此，这样的约定对有钱不报者有利，因此，
这样的约定，可能会使夫妻的财产分割实际上不公平。因此，
为达到公正公平的目的，我们还是建议夫妻在离婚协议中，
将截止到离婚协议签订之时，双方名下的银行存款情况详细
列出，包括开户行、开户名、账号、存款余额、币种等。这
样，离婚后一方若发现另一方没有记载在离婚协议上的存款，
便可以通过诉讼形式要求分割甚至要求故意隐匿一方予以少
分甚至不分。

3、股票的约定和处理。

离婚协议中，当事人一般只会笼统地约定一方名下股票的总
市值，这样，如果一方不履行给付义务，而另一方再起诉到
法院，由于不知对方的具体股市信息，查询起来就会比较麻
烦和困难。因此，在离婚协议时，如果写明股东代码、账号，
以及在何证券交易所开户，将会大大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现实中常常有请他人代为炒股的.情况，即夫妻一方用
共同财产炒股，但不是以自己的名子开户，而是借他人的名
义，在他人账号下用夫妻双方共有的资金进行股票炒作。很
多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注意到这一点，并明确约定这部分股
金为共同财产。但是，这样的约定不能被法院直接采纳，如
果代炒人不承认代炒关系或户头借用关系，或对代炒的资金
数额、股票种类有异议，法院将很支持夫妻一方的要求。因
此，在离婚协议中上，制订必要的条款让代炒人签字，甚至
另行制订一个关于股票情况的协议由三方签字，是完全必要
的。

4、公司股权的约定和处理。



越来越多的婚姻纠纷涉及到公司股权的分割。如果遇到夫妻
一方或双方在公司拥有股份时，通常的作法是，夫妻共同约
定一方持股，给予另一方对价补偿。如果这样约定，只需双
方协议并收面明确价款及支付方式即可。但是，如果夫妻双
方经过约定，决定将一方拥有的公司股权部分或全部给付另
一方的，还必须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
审理离婚案件中，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
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
形分别处理：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
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
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
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
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5、给付金钱义务约定和处理

一般在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仅对给付另一方的数额和给付
期限做了约定，比如，男方在办理完离婚手续后的一个月内
向女方支付人民币十万元。可是，这样约定对于故意迟延履
行一方没有惩罚措施，因此，建议再加上一句：“若不按期
支付，延期给付部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罚息”，
这样，若给付义务人不按期履行，自己就会感到罚息的压力，
从而可以达到惩戒的目的。

离婚协议约定篇五

《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
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
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
给离婚证。”由此可见，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婚，



并对离婚后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等达成协议，而依一定行政
程序，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并办理离婚手续。由于离
婚协议既涉及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又涉及有关财产分割、
子女直接抚养人及抚养费承担、探视权约定等，除夫妻双方
同意离婚的合意之外，还必须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
或由法院以民事调解书的形式赋予其效力。否则，即使当事
人具有离婚的合意，也不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后果。到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或向法院诉讼不仅是当事人共同
选择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也是离婚协议发生效力的`必经途
径。离婚协议中解除婚姻关系部分未生效之前，其中关于子
女抚养、财产分割的约定当然也不能生效。


